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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的谐波”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绿的谐波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一）公司参股公司国泰智达拟新增注册资本 5,900 万元。公司拟与江苏国

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紫金”）按目前股权比例，以货币方

式同比例认缴国泰智达本次新增的全部注册资本 5,9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

2,950 万元；国泰紫金认缴 2,950 万元。本次出资无溢价。本次增资完成后，国

泰智达的注册资本将由 5,600 万元增加为 11,500 万元。 

（二）国泰紫金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父亲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泰紫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张家港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左昱昱、左晶、张雨文依法回避了表决。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此前已经获得审批的关联交易事项，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3000 万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总资产 1%以上”的标准，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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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对外投资构成与关联法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国泰紫金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父亲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泰紫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国泰紫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公司名称：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子燕 

注册资本：214,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郁金香路 36 号 

主要业务：投资管理，国内贸易，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设备的研发销售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设备、电子通讯产品及配件的研发、销售、

咨询服务；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物

业管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泰紫金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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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泰紫金总

资产为 2,498,423,449.50 元、净资产为 1,960,802,010.90 元、营业收入为

33,284,578.70 元、营业利润为 5,354,678.33 元、净利润为 3,993,041.55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晶 

注册资本：5,6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59 号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特种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国泰智达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增资前，国泰智达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国泰紫金 2,800 万元 50% 货币 

2 绿的谐波 2,800 万元 50% 货币 

本次增资后，国泰智达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国泰紫金 5,750 万元 50% 货币 

2 绿的谐波 5,750 万元 5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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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智达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为 80,523,790.44 元、负债总额

为 25,570,684.64 元、净资产为 54,953,105.80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24,609.89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无溢价，双方遵循股权比例同比例出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五、投资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泰智达在获得“张地 2020G27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将进一步围绕

公司主营业务加快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公司本次增资，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可

持续发展，完善公司战略及产业布局，对公司的长期经营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公

司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全部使用自有资金且金额相对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参股公司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左昱昱、

左晶、张雨文先生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系对参股公司张家港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有助于公司保持对国内国际市场的深度开发与发展的

需要。此次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上述增资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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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参股公司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本次对参股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向参股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完善公司战略及产业布局，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绿的谐波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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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薛  波             周丽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